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应急罚〔2025〕执法-12 号
被处罚人：     \        性别：  \  年龄：   \   身份证号：     \      
家庭住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所在单位：      \            职务：   \   单位地址：       \          
被处罚单位： 安宁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镇桃花村               邮政编码：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何**职务：   \       联系电话：   \        
违法事实及证据：安宁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存在6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证据一：《现场检查记录》[（安）应急现记〔2025〕危化122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安）应急责改〔2025〕危化122号]各1份。证明：2025年9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在你公司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1.现场罐区可能产生氯气等有毒、有害气体，未配备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2.储存区域地坑未有效封闭，存在人员坠落风险;3.储存区域部分爬梯未安装防护笼和护栏，存在人员滑跌风险;4.未提供《安宁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次氯酸钠、84 消毒液、新型碳源分装储存工程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应有具备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化工再议设计诊断，并落实诊断要求;5.作业区域部分安全逃生双通道不畅通;6.现场电气箱敷设不规范，存在人员触电风险;7.《安宁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编号：ANBSY-2023）企业负责人批准页和应急预案执行部门签署页缺少签字盖章;8.化验室在氯气泄漏风险区域内，应重新选址设置”8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现场检查记录经你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现场确认并签字。证据二：李*调查询问笔录 证明：1.李*是你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2.你公司持有经相关部门审查通过备案的《安宁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次氯酸钠、84 消毒液、新型碳源分装储存工程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及《安宁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编号：ANBSY-2023），由于人事变动，检查时未能现场提供。3.李*对我局执法人员9月26日下达的《现场检查记录》[（安）应急现记〔2025〕危化122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安）应急责改〔2025〕危化122号]除“4.未提供《安宁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次氯酸钠、84 消毒液、新型碳源分装储存工程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应有具备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化工再议设计诊断，并落实诊断要求;7.《安宁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编号：ANBSY-2023）企业负责人批准页和应急预案执行部门签署页缺少签字盖章;”以外的6处予以认可；4.在我局执法人员安全检查前你公司未发现上述隐患。证据三：《安宁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次氯酸钠、84 消毒液、新型碳源分装储存工程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安宁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编号：ANBSY-2023）企业负责人批准页和应急预案执行部门签署页 证明：你公司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及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符合相关规定。  
以上事实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的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根据《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一部分适用说明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不存在依法从轻、减轻、从重、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适用《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部分 裁量细则 第46号B档：“未对3处以上7处以下一般事故隐患或2处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措施消除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7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裁量范围，决定给予安宁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责令限期整改，处人民币3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 安宁市财政局县级国家金库安宁支库 ，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果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安宁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 昆明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应急管理部门（印章）
                                                      2025年11月7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